
審 核 欄 

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中、英文立案證明申請書 

 

備註： 

1. 申請人除申請書外，另檢具身分證影本（身分證或護照）。 

2. 立案證明僅做學校立案證明用，不做任何學歷證明用途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姓名  

身分別 

□在校學生 

□教職員 

□畢業生/校友 

所屬單位/系所  

聯絡電話  

申請目的 

□出國進修 

□教師申請計畫、投標案 

□其它用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日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份數 出納收費章或繳費單據 

          份 

  (工本費：新臺幣 20元/份) 
 

教務處承辦人 教務長 

  


